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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顺和
特种阀门
制造有限
公司

山东顺和
特种阀门
制造有限
公司

1400000016122000 108535

合计 1400000016122000 108535

拍卖公告
2021 年 1 月 21 日上午 9 时，我公司在中拍协网

络拍卖平台(https://paimai . caa123 . org . cn)公开拍卖存
放在莱州市郭家店镇风化砂。

1、存放于河北村的风化砂约 1610 立方米，竞买
保证金：贰仟元整

2、存放于高埠村的风化砂约 13576立方米，竞买
保证金：贰万元整。

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 月 20 日 11
时前到本公司指定帐户

登录拍卖平台报名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 月 20 日
11 时

展示时间及展示地点：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
地公开展示

公司地点：莱州市南阳河东路 988 号
咨询电话：(0535)2216574

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
2021 年 1 月 13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山东白鹤(集团)有限公司
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白鹤社区居民委

员会：
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与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签订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受
让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(2010)济
民四商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中所享有的对贵司的债
权及从权利；后济南源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
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签订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受让了
以上债权及从权利；2020 年 11 月，济南万城建材批发市
场管理有限公司与济南源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《债
权转让协议》，受让了以上债权及从权利。

以上债权及从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、利
息、经济损失、抵押物优先受偿权及法定或约定由贵
司支付、承担的诉讼费、评估费等费用。据此，济南源丰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再接受贵司偿还上述债务，贵司
应向济南万城建材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偿还。

特此通知。
济南源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济南万城建材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八日

拍卖公告
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上午 9 ：

00 时在中拍平台(https://paimai . caa123 . org . cn)
公开拍卖：大庆龙南医院 21项报废资产一宗
(详见《报废资产明细表》及资产评估报
告)。

展示期、展示地点：即日起至拍卖前一
天标的物所在地。请于拍卖前一天交纳竞买
保证金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
续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地址：威海市海滨北路 46 号
电话： 0631-5288386

威海市房地产拍卖有限公司
2021 年 1 月 13 日

债权转让公告
我公司与山东银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

司已签署《债权转让协议》,将编号 2016 年(沂
源)字 00006 号《借款合同》项下借款本金人民
币 120万元及相应利息、罚息费用等,以及该笔
债权对应的担保合同及相应生效法律文书项
下的全部权利,已依法转让给山东银华企业管
理咨询有限公司。上述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
保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向山

东银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全部
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潍坊瑞泰商务管理有限公司

2021 年 1 月 13 日

高密市孚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
根据高密市孚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山东孚日

售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，高密市孚日小
额贷款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将合法享有
的对下列债务人和担保人(包括保证人、抵押人等)的
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孚日售电有限公司，
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(包括保证人、抵
押人等)。请债务人和相应担保人(包括保证人、抵押人
等)或债务人和担保人(包括保证人、抵押人等)的承继
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向山东孚日售电有限公司履行还
款义务和承担担保责任(若债务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
因发生更名、改制、歇业、吊销营业执照、破产或者丧
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，请相关承债主体、清算主体
代为履行义务和承担担保责任)。特此公告。

高密市孚日小额贷款有限公司
2021 年 1 月 13 日

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
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闽江二

路支行对青岛华源太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享有
的债权及从权利(依法享有的经青岛市中级人
民法院(2019)鲁 02 民初 1580 号民事判决书确
认的债权及从权利)，已经按现状依法转让给
于晓。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，请债务人青岛
华源太集团有限公司、抵押人青岛市李沧区
晓翁汽车修配厂、保证人刘显明、保证人崔延
周依法向新债权人于晓履行义务。
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支行
于晓

二O 二一年一月一十三日

资产处置公告
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

债权进行处置，资产状况如下：
1、借款人王公春，贷款起止 2008 年 03 月 30 日

至 2009 年 03 月 30 日，贷款金额 50000 . 00 元，王公书、
王碰承担连带担保责任，现结欠本金 28999 . 76 元及相
应利息和费用。

2、借款人王公书，贷款起止 2008 年 03 月 30 日
至 2009 年 03 月 30 日，贷款金额 50000 . 00 元，王碰、王
公春承担连带担保责任，现结欠本金 28999 . 86 元及相
应利息和费用。

3、借款人赵重，贷款起止 2007 年 05 月 22 日至
2008 年 05 月 22 日，贷款金额 50000 . 00 元，赵长芝、赵
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，现结欠本金 1 . 00 元及相应利
息和费用。

4、借款人赵红军，贷款起止 2013 年 11 月 19 日
至 2014 年 11 月 18 日，贷款金额 99000 . 00 元，赵波承
担连带担保责任，现结欠本金 62000 . 00 元及相应利息
和费用。

5、借款人孙奎新，贷款起止 2012 年 6 月 2 日至
2013 年 5 月 18 日，贷款金额 50000 . 00 元，孙红卫，吕
忠文，孙晓东，孙承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，现结欠本金
45500 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。

6、借款人王孔生，贷款起止日为 2015 年 12 月 24
日至 2016 年 12 月 18 日止，贷款金额 200000 . 00 元，由
张克儒、王玉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现结欠贷款
本金 56975 . 53 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。

7、借款人包红，贷款起止日为 2006 年 10 月 8 日
至 2007年 10 月 8 日止，贷款金额 45000 . 00 元，由张衍
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现结欠贷款本金 43900 . 00
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。

8、借款人董克胜，(1)贷款起止日为 2007 年 2 月
28 日至 2007年 10 月 18 日止，贷款金额 19000 . 00 元，
由董杉、董建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现结欠贷款
本金 19000 . 00 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。(2)贷款起止日为
2007 年 6 月 23 日至 2008 年 2 月 23 日止，贷款金额
5000 . 00 元，由董杉、董建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
现结欠贷款本金 5000 . 00 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。

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
还款义务，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
债权。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、自然人、其他组织，但
农商行内部人员，曾经办上述资产的政法干警、原债
务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、会计
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。

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
中心

地址：山东省邹平市鹤伴一路 35 号
联系电话：0543-4352583
监督电话：0543-4893993
特别提示：以上信息仅供参考，相关债权的有关

情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。
特此公告。
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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